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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統計通報・污水處理概況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110 年 4 月底新北市整體污水處理率為 91.79%，居各市縣之冠，與 108

年底 90.50%相較，增加 1.29個百分點。 

污水下水道建設不僅能改善都市環境衛生、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更可避免

污染我們賴以為生的水源，因此污水下水道建設為現代化都市不可或缺的基礎

公共建設，而整體污水處理率即為衡量污水下水道建設績效之指標。根據內政

部營建署統計，110年 4月底新北市整體污水處理率為 91.79%，居各市縣之冠，

與 108年底之 90.50%相較，增加 1.29個百分點(圖一、表一)。 

污水處理又可細分為公共污水下水道1、專用污水下水道2及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3等三類，其中由於公共污水下水道應用範圍廣，從家庭生活廢水至工

商業生產污水皆須經由它輸送至大型污水處理廠處理，不僅減少住宅區化糞池

數量，亦可改善周邊生活環境、河川品質，故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為政府主要

建設設施。根據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統計，110年 4月底新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

接管戶數達 108萬 2,615戶，較 108年底增加 7萬 8,732戶，該期普及率亦由

63.45%成長至 67.20%，顯見新北市政府推動污水處理不餘遺力(表一)。 

 
圖一  110 年 4 月底全國各市縣整體污水處理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表一  新北市污水處理概況 

單位：戶、％ 

年(月)底別 
整體 

污水處理率 

公共污水下水道 專用污水下水道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接管戶數 普及率 接管戶數 普及率 設置戶數 設置率 

108 年底 90.50 1,003,883 63.45 309,206 19.54 118,803 7.51 

109 年底 91.44 1,069,148 66.57 278,531 17.34 120,879 7.53 

110 年 4 月底 91.79 1,082,615 67.20 275,181 17.08 121,505 7.5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附  註：整體污水處理率＝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專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置率。 

                                                 
1 指供公共使用之污水下水道。 
2 指供特定地區或場所使用而設置且尚未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之污水下水道。 
3 指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置處理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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